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考核细则

一、考核标准

（1）网站域名。评估政府网站域名是否符合规范。

（2）通报整改。评估通报问题两周内整改到位情况。

（3）全面监管。a.政府网站是否全部纳入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b.政务新媒体是否全部纳入全国政务新媒体备案管理系统。

（4）抽查检查。a.是否公开季度检查抽查结果。b.检查抽查比例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5）年度报表。a.是否在本网站首页发布。b.是否在1月31日前发布。c.是否在省政府门户网站年度报表专栏发布。

（6）集约整合。a.评估政府网站申报关停后是否停止服务。b.政府网站关停后，相关服务内容是否迁移至上级网站。

（7）网民监督。a.评估规范添加“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入口情况。b.是否及时办结找错平台留言。

（8）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抽查存在问题情况。

（9）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典型经验做法报送情况。

二、计分方法

（1）网站域名。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域名不符合要求的，扣该项指标1%分值。

（2）通报整改。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扣该项10%分值。

（3）全面监管。a.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未纳入监管范围，扣该项1%分值。b.每发现一个政务新媒体未纳入监管范围，扣该项1%分值。

（4）抽查检查。a.未公开抽查结果的，每发现一次扣该项10%分值。b.抽查比例未达到要求的，每发现一次扣该项10%分值。

（5）年度报表。a.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未按要求在首页发布的，扣该项1%分值。b.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年度报表晚于1月31日发布的，扣该项分值1%分值。c.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年度报表未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年度报表专栏发布的，扣1%分值。

（6）集约整合。a.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已报关停却未关停的，扣该项2%分值。b.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关停后，相关服务内容未迁移至上级网站，扣该项2%分值。

（7）网民监督。a.每发现一个政府网站未全站规范添加“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入口，扣该项1%分值。b.每发现一条超过规定时限办结的，扣该项1%分值。

（8）被通报问题。在国家和省组织的抽查工作中，每被通报一个问题，扣5%分值。在市组织的抽查工作中，每被通报一个问题，扣3%分值。

（9）典型做法报送。在省、市组织的抽查工作中，每被表扬一个典型做法，酌情加分。

三、一票否决情况

多次发生严重表述错误、安全泄密、因信息内容造成负面舆情等情况，造成不良影响；本地区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被多次通报问题；未按要求组织季度抽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